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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花蓮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書函
地址：花蓮市建國路159號
承辦人：吳韋賢
電話：038320202
傳真：8353443
電子信箱：u7180589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花校輔字第11100013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辦法 (111A001578_1_06151926766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112年度「親子寒假拒毒繪本創作競賽」活

動辦法，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案內競賽徵件期間自即日起至111年3月17日止。

三、惠請貴處協助公告，並鼓勵本縣各國中、小踴躍參加，另

請協助本次活動各獎項申辦縣府獎狀事宜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各高中職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246280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2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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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花蓮縣 112年度「親子寒假拒毒繪本創作競賽」活動辦法 
壹、依據： 

  一、行政院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策進作為。 

  二、教育部國民學及前教育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。 

  三、本縣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花蓮縣聯絡處、花蓮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

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肆、目的 

        透過競賽徵件活動的舉辦，以繪本特有的聯想、趣味、幽默、

啟發的方式，引發兒童及家長對毒品相關議題的注意，提供兒童

反毒預防觀念，進而保護自己免於毒品傷害，營造親子間健康成

長之環境；得獎作品透過春暉認輔志工及相關反毒社團學生至幼

兒園及國小低年級教導兒童導讀繪本，讓反毒觀念向下扎根。 

伍、具體做法： 
  一、徵件主題： 
          以親子共同或個人創作方式加強兒童拒毒觀念，繪本創作

對象請以國小 1-6年級年齡群設計。 
  二、參賽組別：區分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。 
  三、徵件規格： 
    (一)尺寸大小:創意繪本製作最大規格限制每頁打開後，不超過

35公分* 50公分。 
    (二)作品頁數:不含封面和封底，內頁請記得編碼，每本至少 8 
        頁，主題需清楚完整。 
    (三)外觀型式:創意繪本的外觀圖形不拘，封面(底)設計應切合

主題。 
    (四)內頁彩繪媒材不拘，手繪或剪貼的方式均可、文字可手寫亦

可用電腦打字(語言不拘) 、立體或律動形式皆可，惟不得
以人物或物品照片電子檔方式製作圖樣。 

    (五)每件作品 1-5 人以下共同創作報名、家長可協同(或學生自
行創作)。 

    (六)取材可參考教育部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網站(網址:http:// 
        enc.moe.edu.tw/EbookLis?page=2)  
  四、收件方式 

(一)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17日止，以郵戳為憑。 
  (二)請附報名表，郵寄至 970花蓮市建國路 159號花蓮縣學生校

外生活輔導會，並註明「親子寒假拒毒繪本創作」收。            
    (三)洽詢電話：03-8320202，03-8341685。 

(四)郵寄作品請妥善包裝勿折疊，避免污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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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五)未得獎作品若需取回，請寄回郵信封或於得獎公告後 1個月
內自行取回，逾期將由本會自行處理。 

  五、獎項獎勵 
  高中職組拆分兩組: 
  甲組:花蓮女中、玉里高中，取特優 1名、優等 1名，佳作 4 
       名。 
  乙組:其他學校，取優等 1名，佳作 5名。 
  國中、小組:特優及優等各 1名，佳作各 5名。 
  (主辦單位得依各校參賽件數調整獎項及得獎名次) 
  特優：每名禮券參仟元，縣府獎狀一紙。 
  優等：每名禮券貳仟元，縣府獎狀一紙。 
  佳作：每名禮券壹千元，縣府獎狀一紙。 
  指導老師：縣府獎狀一紙(每件作品只限一位指導老師)，作品
繳交件數不足或未依徵件規格製作將以從缺計算。 

  六、注意事項 
    (一)參賽作品評定後，獲獎者由主辦單位通知參賽者擇期頒獎，

並請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協助公告及縣府獎狀申請事宜。 
    (二)得獎之作品及其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並同意授權於

不另行通知及致酬之情況下，有重製、廣告宣傳、網路公開
展示、公開傳輸之權利。 

    (三)每人參賽作品不限件數，得獎以最高獎項擇一獲獎，參選作
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，並不得抄襲、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
品，如經檢舉抄襲並查證屬實者，責任自負。 

    (四)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，悉由作
品提供者自行負法律上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    (五)參加活動者所填寫的通訊聯絡方式(如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
話等)，相關資料不真實或不完整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。 

    (六)凡報名參賽者，即視同承認本活動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，
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。 

陸、承辦人：吳韋賢助理督導 
    電話：（03）8320202 
    傳真號碼：（03）8353443 
    電子郵件：hlcboffice159@yahoo.com.tw。 
柒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修訂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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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2年「親子寒假拒毒繪本創作競賽」報名表 

請注意教材施用對象為:國小 1-6年級孩童 

基
本
資
料 

參賽組別 □國小組     □國中組     □高中職組               

作者/家長姓名 

1-5人以下 

家長(至多 2位): 

 

 

學生(至多 3位): 

 

 

 

學校名稱 

（寒假前就讀） 

學校：      年            

班   

電話 
家 TEL：           手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簡述講述繪本心得: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報名表請粘貼於作品最後一面。(以不影響原創為主)          

指導老師(僅限一位)簽名：             作者簽名： 


